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液 化 天 然 氣 船 駛 經 香 港 大 鵬 灣 水 域  

 
 
 由 2006 年 5 月 24 日 起 ， 液 化 天 然 氣 船 會 駛 經 香 港 大 鵬 灣 水 域 ， 定

期 把 液 化 天 然 氣 運 往 內 地 大 鵬 灣 液 化 天 然 氣 接 收 站 。  
 
2.  如 附 圖 所 示 ， 液 化 天 然 氣 船 會 沿 擬 定 航 線 南 行 或 北 行 ， 途 經 石 牛 洲

以 東 和 平 洲 以 西 海 面 。 液 化 天 然 氣 船 會 由 船 東 僱 用 的 商 用 拖 船 護 航 ， 以 確

保 四 周 水 域 安 全 ， 而 其 移 動 情 況 亦 會 受 到 監 控 。  
 
3.  船 長 、 本 地 船 長 和 船 隻 負 責 人 在 附 近 水 域 駕 駛 船 隻 時 ， 務 須 謹 慎 ，

要 遠 離 液 化 天 然 氣 船 的 航 線 ， 並 須 遵 守 《 1972 年 國 際 海 上 避 碰 規 則 》 的 強

制 性 規 定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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